交 易 提 示
致：交易当事人
   非常感谢参加青岛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下称“青交所”）组织的交易。现就部分相关规则做如下提示。
    一、所有交易，无论青交所是否组织交易当事人对交易标的作现场查看或做相关验证，交易当事人均有义务自行对交易标的做详尽了解，包括但不限于其权利状况、物理状况等。若相关交易当事人成为该交易标的的买受方（买受方指按照青交所交易规则确认的受让方、投资方、承租方等，下同），即视为该当事人已对交易标的进行了详尽了解，并同意按照交易标的权利或物理等实际状况进行交易。青交所不对该交易标的之权利或物理瑕疵及其相关的信息披露（公告等）的不完整、不真实、不有效等承担任何责任。
二、在确定买受方后，买受方有全额支付交易价款等义务，委托方（委托方指各类项目信息披露委托方）有交付标的等义务，皆不以签订相关转让/租赁等合同文本为履行的前置要件。青交所的支付或交付通知送达后未能及时履行所通知义务的，既为对相对方的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三、青交所不必向任何交易当事人支付交易价款（含保证金）在青交所保管期间内（包括但不限于在交易涉讼或非讼调解期间、交易价款的结算合理期间或其他合理保管、处置期间）产生的利息。
四、鉴于青交所为交易提供了场所、设施及服务，未有特别规定或约定，交易确定买受方之时，既为青交所“应收服务费用”之时，相关各方应当自此时交纳相关服务费用（不以相关通知送达或签订交易标的的转让/租赁合同等为要件）。
五、交易当事人已经仔细阅读《青岛产权交易所保证金管理办法》，对于保证金的保管和处置没有任何异议。交易当事人对涉及该项交易的青交所其他交易规则，已做详尽了解，交易规则可在青交所官网浏览，网址为www.qdcq.net。
六、青交所留存的交易当事人认可的任一地址或联系方式（有多地址、方式的，不论留存时间先后），皆为青交所通知送达的有效地址或联系的有效方式。
    七、与该提示矛盾的规定或约定，以该提示为准（该提示为特别约定）。

                                          意向方：（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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